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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宾市支持托育机构健康发展措施

为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托育服务，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，

特制定以下支持措施。

一、实施托位建设补助。对纳入年度规划布局并符合条件新

建或改扩建，并提供普惠托育服务的托育机构（含社会托育机构

和幼儿园托班），按照 1万元/托位的标准进行建设补助，建设资

金低于补助标准的据实补助，建设补助所需经费在扣除中省补助

资金后，按市/区财政 5:5、市/县财政 3:7 分级承担，市本级托育

机构由市财政全额保障。

二、实施托育机构运营补助。对在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并经卫

生健康、教育等相关部门认定的普惠性社会托育机构和普惠性民

办园托班，按实际招托人数、实际在托月数，给予 300元/月·人

的运营补助，并适时动态调整，运营补助所需经费按市/区财政 5:5、

市/县财政 3:7分级承担。

三、实施人员经费补助。配齐配足公办园托班教职工，编外

教师应按不低于当地在编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 75%的标准，由同

级财政予以保障。

四、实施生均公用经费补助。各县（区）对公办园托班，按

照不低于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600元/年·人给予补助，所需

经费由同级财政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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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落实人员培训补贴。把婴幼儿照护服务技能培训纳入职

业技能培训范围，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。在婴幼儿照护

服务机构开发公益性岗位，按规定落实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。

六、派驻健康管理指导员。建立健康管理指导员联系制度，

依托妇幼保健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镇卫生院）等医疗卫生

机构建立健康管理指导员库，对有指导需求的托育机构提供“一

对一”公益性服务。

七、落实托育优惠政策。一是落实税费优惠政策，为社区提

供托育服务的机构，符合条件的，可依法享受相关税费优惠政策。

二是落实水电气优惠政策，符合设置标准的托育机构，其用水、

用电、用气执行居民生活价格，以降低托育机构运行成本。三是

落实工会支持政策，用人单位开展普惠托育服务，所需经费可由

工会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。四是实施租金减免政策，对办托成效

好的普惠性民办园托班、普惠性社会托育机构，地方政府可根据

情况减免租金或给予资金补贴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本

措施中的补贴补助政策自 2024年 3月 1日起执行。若中、省有新

的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
